关于评选武进区现代教育技术工作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中小学及有关学校：
为积极推动我区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调动广大教师开展现代教育技术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研究，决定评选并表彰2011年度武进区现代教育技术工作先进个人。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
组织、参与现代教育技术工作的有关人员，以教师为主。近两年在区级及以上评选活动中已获“现代教育技术工作先进个人”称号的不再参评。
二、评选条件
1．热爱教育事业和现代教育技术工作，具有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
2．认真学习现代教育理论，掌握并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理论和技能，具有较强的现代教育技术能力。在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教育信息化建设中能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和专业引领作用。
3．积极开展现代教育技术课题研究，近两年中主持或承担区级及以上教育技术立项课题的研究工作，并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成效。
4．积极撰写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研究论文，近两年中至少有1篇论文在区级及以上报刊发表，或在区级及以上电教部门开展的论文评比中获奖。
5．近两年中，积极参加区级及以上电教部门组织或认定的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与研究的公开课、评优课和研讨、培训等活动。
6．近两年中，积极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资源开发建设、应用推广，能有效利用网络信息平台或博客（网页）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工作。
7．近两年中，积极组织参加区级及以上电教部门组织的以学生为参与对象的各项活动，并在活动开展过程中，学校组织工作和教师指导工作获奖。
学校分管现代教育技术工作的领导和中层干部参评先进个人，还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能够认真做好学校现代教育技术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工作，带领教师积极开展现代教育技术工作，学校教育技术工作受到上级表彰或提供现场观摩。
2．能够按照上级电教部门的要求，认真做好有关教育技术课题研究的管理工作，及时做好教育技术研究的课题申报、课题结题等有关工作。
三、评选办法
1．个人对照上述条件自愿申报，学校负责审核、推荐；区教育局电教中心依据申报材料并在充分听取有关方面意见后择优初定100名；报教育局审核确定表彰名单。
2．申报材料于2012年2月17日前送交教育局电教中心（同时将申报表以附件形式发送到教育局电教中心信箱：jyjdjzx@wjedu.net，主题和附件名称均为：**学校电教先进个人申报表），逾期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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